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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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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琦

“小猪佩奇”的卡通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颇受

孩子们欢迎。随着《小猪佩奇》动画片的走红，相关

衍生品也开始火爆，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生产“小

猪佩奇”的玩偶、服装、动画片等相关产品。近日，

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关于“小猪佩奇”

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

不久前，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发现吴兴织里某

商户在未经自己许可的情况下，对“小猪佩奇”相

关图案进行了细微改动或者选取局部后使用在童

装上，但普通人一眼便知图案上就是“小猪佩奇”

家族，且织里某商户的销量和库存巨大。为此，娱

乐壹英国有限公司便起诉到法院要求织里某商户

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织里某商户自知理亏，连

忙变更了公司名称及法人，试图逃避责任，殊不知

这样的“花招”并不能免责。

经法院审理后认定，虽然织里某商户进行了部

分修改后，与原告所有的“小猪佩奇”美术作品细节

略有差异，但是“小猪佩奇”卡通猪的整体形象、线

条表达与原告的作品基本相同，构成实质相似。商

户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最终被法院判决顶格赔偿

50万元。

法官提醒：
现实中，很多经营者经常对一些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作品稍作改动或者选取局部后使用，认为与原

作品并非完全一致就不构成侵权。其实，判定著作

权侵权的基本规则是“接触+实质相似”原则。实

质相似是指后作品具有前作品的显著特征，在视觉

上无差别，普通观察者产生相似性的感知及欣赏体

验。本案中，被告销售童装上的图案包含了“小猪

佩奇”形象的主要特征，构成实质性相似，织里某商

户也因此侵权行为被法院判处承担顶格赔偿。希

望广大经营者引

以为戒，千万不要

抱有侥幸心理。

新员工未转正，
单位能拒发防护用品吗？
编辑同志：

不久前，我应聘到一家公司工

作，岗位在粉尘车间，还与公司签订

了劳动合同。因为工作环境中散发刺

激性物质和大量粉尘，我要求公司像

对待其他员工一样，为我免费发放防

护眼镜、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但

公司却以我尚在两个月的试用期内，

即还没有转正为由予以拒绝。请问公

司的理由成立吗？

林女士

林女士：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即其照样

必须发放防护用品。

一方面，试用期员工的权益也受

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七条、第十九条第四款分别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试用期包含

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

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

劳动合同期限。”即虽然试用期作为

用人单位和员工为相互了解、选择而

约定的考察期，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彼

此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否认员工同样

具有劳动者的身份，同样享有法律赋

予劳动者的权利。

与之对应，公司自然不得借口你

尚在试用期内、还没有转正而剥夺或

限制你的权益，其中当然包括向你提

供劳动防护用品。因为劳动防护用品

是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

与健康所必须的防护性装备，对于减

少职业危害，防止事故发生起着重要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

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

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工

厂安全卫生规程》第七十四条、第七

十五条也指出，散发毒性、刺激性、

感染性物质或大量粉尘的操作；在有

危害健康的气体、蒸汽或者粉尘的场

所操作的工人，应该由工厂分别提供

适用的口罩、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

等。鉴于你的岗位在粉尘车间，工作

环境中散发刺激性物质和大量粉尘，

公司就应当向你免费发放对应的必需

防护用品。

另一方面，你有权向有关部门

投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劳动安

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

规定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

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

产整顿……”即如果公

司固执己见，你可以

向有关部门投诉。

颜东岳

立案开罚

“这些烟我都不卖的！”

面对两箱被查封的卷烟，位

于深圳博明学校附近的一

家超市负责人这样辩解。

然而，就在5分钟前，该店刚

售出一包卷烟。深圳市近

日对中小学周边50米内违

法销售烟草的商家立案。

新华社 王鹏

通讯员 海薇

自己出资给叔叔造的房子，叔叔去世后，作为侄子却因

为没有继承权无法继承房屋，海宁的朱某为此苦恼多年。

没想到，民法典的实施，解决了他的难题。近日，海宁法院

成功调处一起适用“侄子代位继承”规定的案件。

朱某的叔叔朱大爷生前是一名孤寡老人，没有配偶和

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也均先于其去世。一直以来，朱大

爷的生活都由侄子朱某照顾。朱某还出资为朱大爷建了一

套农村自建房。

2015年2月，朱大爷突然去世，未留下任何遗嘱。根据

当时的继承法规定，作为侄子的朱某并没有继承权，无法继

承那套自建房，而朱大爷也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对于无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

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应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承办

法官表示，朱大爷去世后，名下宅基地便被村里收回。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对“代位继承”作出

了新的规定，朱某重燃希望。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规定，被

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

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也就是说，外甥、外甥女、侄儿、侄

女都可以依法继承遗产。

2021年4月，朱某将同样有继承权的亲兄弟朱二（化

名）告上法庭。朱某表示他承担了照顾朱大爷的义务，自建

房实际由他出资建成，朱大爷生前也曾口头约定去世后房

子归他所有，所以请求法院判令朱大爷的自建房由其继承。

承办法官通过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等多方调查，对朱大

爷的情况做了详细核实。经查证，朱大爷只有朱某、朱二两

个合法继承人，同时朱大爷在世期间，朱某对他十分照顾。

朱大爷去世后，朱某为他办理了丧葬事宜。朱二在庭审过

程中也当庭表示自愿放弃继承权。最终，在法院的主持调

解下，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朱大爷的自建房由朱某继承。

法官说法：
针对现实生活中，侄子、外甥等虽在晚年照顾老人，但

并非法定代位继承人，没有继承资格，无法继承遗产的困

境，民法典将侄子、外甥等纳入代为继承的范围。对于配

偶、父母、子女及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均不在世的鳏寡孤独

老人，侄子、外甥等在父或母不在世的情况下，可代位继承

老人遗产。同时，根据民法典精神，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

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相反，有能力而不

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少分。

图源网络，图文无关

叔叔过世没立遗嘱，侄子可以继承房产吗？
民法典代位继承了解一下

稍稍改过的“小猪佩奇”侵不侵权？
法院：构成实质性相似就不能免责


